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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会十题：有待审批／审核的工务工程建议 

2014 年 11月 20 日（星期四） 

 

  以下为今日（十一月二十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王国兴议员的提问和财

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︰ 

 

问题： 

 

  近月，本会的财务委员会及辖下工务小组委员会的部分委员就一些具

争议性的拨款申请进行「拉布」，令大量议程项目积压有待审批。据悉，

有不少工务工程因尚未获批拨款而延迟展开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会： 

 

（一）过去两个立法年度，每年有多少项工务工程项目因上述两个委员会

延误审批有关的拨款申请而（i）延迟展开、（ii）未能如期进行招标，以

及（iii）因招标期限届满而需要重新招标，并以表列出该等项目的名称

及因而引致的额外开支； 

 

（二）有否制订应变措施，以减低第（一）项所述的工务工程项目延误展

开对公众造成的影响；及 

 

（三）有否制订应变方案，例如在制订工程项目的开支预算时，把当中的

「应急费用」及「价格调整准备」设定于较高的水平，以减少因超支而须

向财务委员会申请追加拨款的情况；若有，详情为何；若否，原因为何？ 

 

答复： 

 

主席： 

 

  就王国兴议员所提出的问题，现回复如下： 

 

（一）在二零一二至一三年度，共有 39 项新的工务工程获立法会财务委

员会（财委会）批准拨款，工程预算费总额达 900 亿元。而在二零一三至

一四年度，只有 13 项新的工务工程获财委会批准拨款，工程预算费总额

为 36 亿元；与上一年度比较，获批的工程项目大幅减少，对民生和社会

长远发展，以至建造业界均带来负面影响。 

 

  在二零一二至一三年度，没有任何工务工程因财委会或其辖下工务小



组委员会（工务小组）未及审批或审核而受到延误。至于在二零一三至一

四年度，共有： 

 

（a）6项工务工程因财委会未及审批其拨款申请，令工程计划需要延迟，

工程估计造价因而上升了 13 亿元，其中 10 亿元和综合废物管理设施第 1

期有关。综合废物管理设施第 1 期的施工日期需要延迟约一年，而其余 5

项工程则平均需要延迟约半年；及 

 

（b）21 项工务工程因工务小组未及审核其拨款申请，令工程计划需要延

迟，工程估计造价因而上升了 10 亿元，项目的施工日期亦平均需要延迟

约半年，当中有一项工程因招标期限届满而需要重新招标。 

 

  上述 27项工务工程的详细资料载于附件。 

 

（二）及（三）受延误的工程规模不一，受影响的程度各有不同。受影响

的工程之中，有 11 项已经招标，如政府未能于标书有效期届满前批出合

约，可能需重新招标，工程将受到严重延误，费用亦有可能进一步上升。 

 

  根据发展局提供的资料，由于目前难以估计项目何时能获得拨款，暂

时未能定出具体应变措施以减轻工务工程延误对公众造成的影响。有关政

策局及工务部门待财委会批准拨款及合约批出后，会因应个别项目不同的

需要及情况，探讨可行的措施，包括改变设计或施工方案、将工程分拆及

压缩工序等，以减轻工程延误对公众造成的影响。但措施无可避免地会涉

及额外成本。 

 

  我们在制订工程项目预算时，已按工程进度等最新情况调整现金流，

务求对造价作出最准确的估算，现金流的调整则会影响「价格调整准备」。

然而，若延误情况持续，政府可能需再调整工程项目预算。 

 

  受延误的工务工程项目，皆与民生和社会长远发展息息相关。虽然政

府会尽力减轻工程延误对公众造成的影响，但延误审批拨款，对这些项目

的时间表及造价有极大的影响。若工程受到进一步延误，影响将会更大，

情况堪忧。因此，我们恳请财委会及工务小组尽快审批和审核工务工程，

让政府能尽快落实该些项目。 

 

 

完 


